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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主計處110年度施政績效報告 

 

壹、前言 

  本府暨所屬機關中程施政計畫暨施政績效評估制度推動已行之有年，主

要為審視執行績效作為往後改進方向，每年年度結束後，由各執行單位(機

關)進行自評作業，確實檢討年度績效目標執行成果。本處對各分項目標之

達成度重新檢視評核，修正往後年度之目標值，使之更趨嚴謹合理。 

 

貳、施政重點及成果效益 

一、如期編造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 

依據預算法、一百十一年度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中華民國一百

十一年度直轄市及縣（市）總預算編製要點、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度直轄

市及縣（市）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要點等相關規定，籌編年度總預算

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於10月31日前送請市議會審議。 

二、落實預算執行，增進財務效能: 

於執行內部審核時，適時提出具體改善意見，並稽催清理帳列預付費用及

存入保證金(押標金、履約保證金及保固金)，避免帳款久懸，按期將預算

執行成果編製相關表報，適時揭露政府財務資訊，增進財務效能。 

三、如期編造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 

依據決算法之規定，查核各機關單位決算，參照會計紀錄，編成總決算書，

並將各附屬單位決算，彙辦編成綜計表，分送有關單位核備。 

四、提供有用統計資訊，以供決策參用: 

蒐集本市基礎概況及重要施政成果統計資料，編印完成「嘉義市統計年

報 」，撰寫職務上應用統計分析及統計通報，提供決策參用。 

五、導入公務統計管理資訊系統: 

為奠定本市公務統計業務資訊化基礎工程，運用主計總處提供之雲端設備

託管實作，建置「公務統計管理資訊系統」，可將原紙本化管理的公務統

計報表導入資料庫系統內，不僅可管控原始資料及基礎資料，強化資料之

彙管機制，以提供各機關(單位)公務統計報表編送審核、統計資料發布，

以及公務統計方案管理等業務電子化之整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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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強化統計調查，提升調查品質: 

辦理中央政府各項抽樣調查、109年人口及住宅普查及109年農林漁牧業普

查，輔以完備審核程序，提升調查資料品質，並賡續推動人力資源調查電

腦輔助面訪調查作業系統功能及運用行職業電腦自動註號系統之正確辨

識率，預計報送調查主辦機關件數達100%。 

 

參、目標達成情形 

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衡量標
準 

原定 
目標
值 

達成 
目標
值 

達 
成 
度 

達成情形分析 
(未完成原因及因應策略) 

一 

如期編造總預

算案暨附屬單

位預算及綜計

表 

將總預算案暨附屬

單位預算及綜計表

於10月31日前送請

市議會審議 

依 限 完

成率 
100% 100% 100% 

依據地方制度法第40條規定

辦理略以：「…縣(市)、鄉 

(鎮、市)總預算案，縣(市) 

政府、鄉(鎮、市)公所應於

會計年度開始二個月前送達

縣(市)議會、鄉(鎮、市)民

代表會。」 

本處於籌編111年度總預算

案前，皆預先制訂「籌編作

業時程表」，轉知各局處核

定基本額度，提報、審查競

爭型計畫，及預算書送印校

對等期程，俾利本市總預算

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

如期編造完竣。 

二 

落實預算執 

行，增進財務

效能 

1 

年度預付費用及

存入保證金 (押

標金、履約保證

金及保固金 )催

辦核銷次數 

以 全 年

度 催 辦

核 銷 次

數 為 標

準 

7 11 157% 

對尚未核銷轉正之預付費用

定期通知各相關單位儘速清

理，110年度計發函稽催11

次。 

2 

 

編造單位月報、

半年結算報告及

決算相關會計報

表 

依 限 完

成率 
100% 100% 100% 

110年度各月會計報告、半年

結算報告暨109年度決算相

關表報均已順利編製完成 

。 

三 

如期編造總決

算暨附屬單位

決算及綜計表 

 

1 

各 機 關 單 位 決

算、附屬單位決

算於 2月 20日前

送達本處，俾彙

辦編成綜計表 

依 限 完

成 發 函

作業 

100% 100% 100% 

各機關學校依規定於110年2

月20日及同年1月31日前將

單位決算及附屬單位決算送

達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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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衡量標
準 

原定 
目標
值 

達成 
目標
值 

達 
成 
度 

達成情形分析 
(未完成原因及因應策略) 

2 

地方總決算書於

4 月底前分送行

政院主計總處及

審計機關 

依 限 完

成 發 函

作業 

100% 100% 100% 

110年4月30日以府主決字第

1102002368號函送行政院主

計總處。 

110年4月30日以府主決字第

1102002369號函送嘉義市審

計室。 

四 

提 供 統 計 資

訊，以供決策

參用 

1 

蒐集本市基礎概

況及重要施政成

果統計資料編製

「統計年報」 

依 限 完

成率 
100% 100% 100% 

依規定期限內編印完成，提

供長官及相關單位參用。 

2 

蒐集重要統計數

據，撰寫職務上

應用統計分析及

統計通報 

依 限 完

成4篇分

析（含統

計通報）

及 編 印

統 計 年

報 

100% 100% 100% 

依限完成「109年人口及住宅

普查初步報告-嘉義市提要

分析」、「疫情影響下嘉義

市的產業概況」、「心中有

愛，就無礙-嘉義市身心障礙

者福利資源概況與推展成

果」、「嘉義市人口消長及

遷移概況統計分析」、「勇

敢生吧!打造友善育兒環境」

等5篇分析，並完成「嘉義市

性別圖像」之編製。 

五 
導入公務統計

管理資訊系統 

府內各單位暨所屬

機關有公務統計報

表單位計16個單位

於年底系統正式上

線 

當 年 實

際 完 成

上 線 單

位數÷當

年 預 定

上 線 單

位 數 ×

100% 

100% 100% 100% 
110年依限完成16個單位系

統正式上線。 

六 

強 化 統 計 調

查，提升調查

品質 

調查作業完成率 

當 年 作

業 執 行

完成數÷

當 年 預

定 作 業

執行數×

100% 

100% 100% 100% 
110年依限完成10種統計調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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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已實施之創新作為 

  一、推動辦理補(捐)助民間團體案件時應配合使用CGSS系統 

為落實補(捐)助案件跨機關資訊共享機制，加強源頭管理，提高資訊透明，

協助有效配置政府補(捐)助資源之功能。機關(單位)間即時掌握補(捐)助

案件申請及結報等流程進度，強化事前審核機制，降低機關對同一民間團

體重複補助之可能性及配合主計總處110年度將地方政府使用或介接CGSS

情形納入考核項目，推動本市各機關單位自110年度7月1日起，辦理補(捐)

助民間團體案件時應配合使用CGSS系統。 

  二、111年度總預算提供電子預算書 

配合本市議員提案建請本府因應節能減碳政策，朝向將預算書和政府工作

報告全面電子化作業，惟為利議員審議本市總預算及相關法令規定仍需

要提供紙本預算書，故本處111年度總預算除提供紙本預算書外另行製作

電子預算書光碟隨書檢附。 

  三、簡化決算報表覆核流程 

為提供機關長官及時、精確財務資訊，增進主計業務品質，本處透過工

作分析進行業務健診，針對極為重要、耗時花人力之業務進行檢討，首

先以決算報表覆核進行工作簡化，並成功運用資訊科技建置決算勾稽模

組，顛覆傳統決算複審模式，將所節省下來時間用來研究、分析當年度

決算資訊，據以撰寫總決算分析報告、評量業務單位工作績效，提供長

官瞭解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及提出建議改進事項，期使年度計畫需求與執

行力相配合，財務收支更具效率，提升資源運用效能。 

  四、建置「公務統計管理資訊系統」 

為奠定本市公務統計業務資訊化基礎工程，於109年推動建置「公務統計

管理資訊系統」，規劃分兩階段將府內各機關(單位)公務統計報表導入

本系統，並業於110年有16個公務統計報表之機關單位完成系統正式上

線，以提供各機關(單位)公務統計報表編送審核、以及公務統計方案管

理等業務電子化之整合平台。另110年度公務統計管理資訊系統正式上線

後，將賡續建置「報表線上簽核作業」功能，期望藉設計思維運用電腦

技術及調整統計業務運作模式，逐漸朝向無紙化進行線上簽核代替紙本

核章程序，將報表保存予以電子化。 

  五、新增觀光旅遊類內部公務統計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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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各類重要統計資料均能長期穩定取得，並透過審核機制提升正確

性，輔導各機關(單位)全面檢視各類公務統計報表之完備性，針對觀光

旅遊類議題增訂內部統計報表計7表，納入公務統計方案彙管機制定期彙

編，以因應施政參用所需資訊。 

 

伍、爭取中央補助及競賽考評具體績效 

  一、主計業務創新變革精進業務獲評為甲等獎 

本處以｢顛覆傳統決算複審模式－創造中央、地方雙贏的共享新世代｣之

創新項目，提報110年主計業務創新變革精進業務，經主計總處相關單位

評審後獲得甲等獎(在同組16個非直轄市縣市中，僅本處與彰化縣政府主

計處獲獎)。 

  二、統計作業考核結果獲評為績效優等 

行政院主計總處辦理地方政府公務統計業務訪視作業，訪視結果經綜整

評核，本市為縣市政府主計處辦理績效優等者。 

  三、辦理109年人口及住宅普查，經考核結果獲評為特優 

本府配合行政院主計總處於109年8月至110年1月間辦理「109年人口及住

宅普查」，本普查工作由本處主辦，並由民政處、觀光新聞處、警察局

及東、西區公所等單位共同協力辦理，所有普查同仁於普查辦理期間，

戮力以赴，完成普查各項作業。經主計總處考核結果，本府在全國第三

級9個縣市普查處中，榮獲特優第1名並獲頒獎金18萬元。 

  四、基層統計調查網綜合考核結果獲評為第三級優等 

本府配合行政院主計總處辦理各項統計調查，負責執行實地訪問工作，

訪問結果業經審核後均依期限報送主辦機關，經綜整評核，本市為縣市

政府主計處獲評為第三級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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